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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說明 

  1.1 微學分課程平臺(以下簡稱本系統)，僅限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所屬學術、行政      
單位使用。 

  1.2 本系統需以本校單一登入(SSO)之帳號、密碼作登入。 
  1.3 本系統使用彈跳式視窗(PopUp View)以提供更友善的操作介面；如果瀏覽器封鎖自動

彈跳視窗時，請先按住 Ctrl 鍵後再同時點按滑鼠，就可暫時解除封鎖。 

  二、基本操作流程 

  
教師以 SSO 帳密登入申請 

線上填寫微學分課程申請表， 
紙本經系所審核通過送教發中心 

教發中心開放系統， 
學生可線上報名 

學生參加微學分 

活動結束後，教師線上 
審核通過認證學生名單 

學生無法參加 

學生取得微學分 

通過  不通過 

教師審核報名學生名單 
如教師設定無須審核，
則跳過此階段 

線上填寫微學分經費申請表， 
紙本併同系所審核通過之課程申請表 

送教發中心審核 

教發中心 email 通知教師經費申請結果 

經費使用及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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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入作業 

  3.1 本系統網址為 http://mcc.tdc.nsysu.edu.tw (圖 3.3.1) 

 

圖 3.3.1 

  3.2 點選右上角[登入]，本系統將導至登入頁面，請輸入單一登入(SSO)的帳號及密碼(密碼      
區分大小寫)，俟登入驗證後依身分即可使用本系統。(如圖 3.3.2) 

 

圖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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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微學分課程申請 

  4.1 點選[微學分申請]，本系統會自動帶出申請人資料，並依序各欄位輸入完整課程資訊，
輸入完成後點選[確定]。(圖 4.4.1) 
申請人限本校教師。教師於申請表輸入的內容，將於開課時於公開讓學生參考查詢。 

 

 

 

 

 

 

 

 

 

 

 

 

 

 

 

 

 

圖 4.4.1 

4.2 場次及時間輸入說明(圖 4.4.2) 

1.選擇[課程類型]，分為「完整參與」或「部分參與」。 
 完整參與：學生須參加完所有場次，才能取得完整學分。 
 部分參與：學生可選擇部分場次參加，依實際參加時數取得部分學分。 

2.點選[增加場次]（不需要的場次欄位則點選[刪除場次]） 
3.選擇微學分開始日期（結束日期以相同方式選擇） 
4.選擇微學分開始時間（結束時間以相同方式選擇），點選[確定] 
 系統不接受場次跨日，且中午 12:00~13:00 不列入課程時數，請將課程分成上、下午

場次。 
 每 2 小時認定 0.1 學分為原則，學分數至多計入小數點後一位數。 

5.選擇學生報名截止日期與時間。 
6.各場次時間點選完畢後，點選[計算總時數]，本系統自動將總時數換算總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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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 

五、微學分課程申請：編輯及匯出紙本審核 

  5.1 點選[微學分審核]，本系統將列出教師申請的所有課程清單。(圖 5.5.1) 

 

圖 5.5.1 

  5.2 點選[編輯]，可針對該課程資訊做修改，完成後請按[確定]儲存修改內容。(圖 5.5.2、
圖 5.5.3) 

 

 

 

 

 

 

 

圖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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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3 

  5.3 在[微學分審核]功能下，在各課程清單點選[匯出紙本]，本系統將匯出紙本申請單，請
自行列印，經開課單位審查通過後，紙本送至教發中心。待教發中心收到紙本後，本
系統將會發送通知信件給老師，並開放學生線上報名。(圖 5.5.4) 

備註：匯出紙本後，將無法再次編輯課程資料，僅開放備註欄、海報上傳可修改。 

圖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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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微學分經費申請 

  6.1 在[微學分審核]功能下，點選各課程之[經費申請]，依照各欄位輸入資料，按[確定]儲
存，再按[匯出紙本]，自行列印並簽章後，併同審核通過之「課程開設申請書」送至教
發中心審核。審核結果將以 email 通知。(圖 6.6.1、圖 6.6.2)  

 

 

 

 

 

 

 

 

 

 

 

 

 

 

 

 

 

 

 

 

 

 

 

 

 

圖 6.6.1 

圖 6.6.2 

1. 輸入單價、數量
後，系統將自動計
算總金額。 

2. 鐘點費請自行加上
補充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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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審核學生上課資格 

 7.1 教師申請開設課程時，如在「審核報名資格」欄位點選「是」，則需要在學生報名完
後，審核其上課資格。 
在[微學分審核]功能下，各課程清單 [審核參加者]旁的紅底白字，代表該課程尚有同學
未被審核，點選[審核參加者]，系統將會顯示課程場次資訊。點選[查看學生]，顯示該
課程場次報名學生清單。(圖 7.7.1、圖 7.7.2) 

 

 

 

 

 

 

圖 7.7.1 

 

圖 7.7.2 

  7.2 若有設定需要審核上課資格的課程，先勾選符合資格學生，按取得上課資格[儲存]後， 
本系統將會自動發送符合上課資格通知信件給資格符合之學生。(圖 7.7.3) 

 

圖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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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點選 [發送活動行前通知信]，本系統將自動發送活動行前通知信給清單內之每位學生。
(圖 7.7.4) 

  

圖 7.7.4 

  八、審核學生認證資格 

8.1  [取得課程認證]，此功能僅在課程結束後開放，先勾選有參加課程之學生，按取得課程
認證[儲存]，有被選取之學生將取得此課程學分，並列入待認列學分名單內，由教發中
心統一認列學分。 (圖 8.8.1) 

 

圖 8.8.1 

8.2 如微學分場次設定為「部分參加」，且學生會依據參加場次數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
學分累計方式，在點選學生課程認證後，將有「依場次」或「依時數」兩種學分計算
方式(圖 8.8.2)，教師可依實際情形選擇學分換算方式。 
例如：一門微學分課程共分 3 場次，每場 3 小時/0.1 學分。兩者計算如下表： 

 
學生參加場次 依「場次」計算可得學分 依「時數」計算可得學分 

參加 1 場 0.1 學分 0.1 學分 (累計 3 小時) 
參加 2 場 0.2 學分 0.3 學分 (累計 6 小時) 
參加 3 場 0.3 學分 0.4 學分 (累計 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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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8.2 

 

 九、匯入學生資料 

 9.1 [匯入學生資料]，此功能係指學生不必透過系統報名，直接在此匯入有參加課程之學生
名單。請務必先[下載範例]，取得公版 Excel 檔案後，依照網頁說明修改。 

[選擇檔案]，選取編輯完成後之學生名單，按[Excel 匯入]後，再依 8.8.1 步驟操作才算

完成。  (圖 9.9.1)  

 

圖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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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查詢功能 

  10.1 選單[查詢]功能可依日期 (圖 10.10.1) 或學生學號 (圖 10.10.2) 作為搜尋條件。 

 

圖 10.10.1 

  

 

圖 10.10.2 

 


